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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補助類型介紹



109年體感補助類型

將成熟之體感技術應用於各領域，
協助發展各式新興解決方案，並於
高雄進行常設型案例推廣，以帶動
市場需求，活絡產業發展

以體感技術或服務之創意構想，進
行技術研究或市場開發，且其內容
應有明確的市場定位、商業模式及
有助申請人營運發展之計畫

目標

推廣應用型

上限200萬
期程最多6個月

於本市推廣
體感科技應用

推廣型計畫

類型 個別/策略聯盟

試營運

4
個別

應規劃試營運之商業模式，並提出
具體之效益評估

創業補助

上限80萬
期程6-8個月

5年內新創公司

創業計畫

應包含在高雄之商業模式與推動策略
(營運規劃及執行效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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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
推廣應用型



推廣應用型

配合產業發展策略，優先支持下列主題相關之提案：

• 以製造輔助為主題之體感應用

• 高雄在地特色之體感應用

• 以「愛情產業鏈」為主軸之體感應用，並於愛
河指定區域進行案例推廣
(高雄橋至中正橋間之愛河周邊人行道、
二二八和平公園內)

需求應用廠商
非體感技術/服務/產品之其他產業業者
•待導入體感技術解決公司問題之需求者

•提供場域作為體感技術應用推廣之場域業者

體感內容廠商
體感技術/服務/產品
之開發設計業者

需簽署「共同提案意願書」

指定
區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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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廣應用型-補助項目

以創新或
研發人員為限

人事費

設備使用費

會計科目

設備維護費 消耗性器材
及原材料費

技術引進及
研究委託費

廠商補助款
不得超過計畫經費

之50%

• 不超過計畫總經費40%

• 技術引進(關鍵智財)及委託研究費兩
項合計最高佔計畫總經費之50%

可規劃市場驗證費



推廣應用型-策略聯盟

※各廠商之補助款以不超過各廠商計畫經費之50%為原則

※若任一成員因故退出計畫，本局得終止或解除契約

主導廠商 策略聯盟廠商
代表簽約
受領補助款

申請人以外之合作廠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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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廣應用型-申請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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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應具備下列資格：

1.在我國設立登記之公司。

2.經認許並辦理分公司登記之外國公司 。

3.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。

每件申請案皆應包含「體感內容廠商」與「需求應用廠商」
負責之事項，計畫之申請人可為其中之一，或共組策略聯盟
申請提案。

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；其公司淨值(股東權益)應為正值。



推廣應用型-申請應備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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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申請須知P.3 “應備申請資料”

 基本書表

 計畫書(紙本2份) 

 共同提案意願書

 最近1年會計師簽證查核報告書

 參與計畫人員之個資同意書

 勞保證明

 其他資料(如：顧問合約、技術引進或委託研究合約，申請
階段得以合作意願書或合作備忘錄代替)

※若為影本，請加蓋公司大小章



推廣應用型-審查重點

 運用之體感科技可協助需求應用廠商創造衍生價值，並促進
民眾對體感科技之認識。
(若提案內容屬於｢製造輔助｣之計畫，其計畫效益應著重於協
助需求應用廠商發展解決方案，並創造衍生價值)

 計畫創意性及可行性

 申請廠商執行能力與團隊實績

 關鍵技術及智財引進與轉委託研究之合理性與必要性

 計畫開發進度、實施方法及查核點內容具體明確可行

 計畫人力及經費編列之合理性

 試營運完成度 (含推廣/營運之規劃及執行效益) 

 預期效益(商業效益及民眾觸及人數；具體說明計算基礎)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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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
創業補助



創業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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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研發：體感科技技術研發，開發體感新創應用
體感內容廠商

體感技術/服務/產品
之開發設計業者 市場開拓：以公司既有產品於高雄開拓新的市場

加碼獎勵

補助目的

提案內容

協助新創5年內之廠商在高雄穩定發展，降低新創事業初期營運風險

市場定位明確、具商業模式、有助於公司未來營運發展

若曾獲國內外創投投資挹注、政府研發補助、相關創業補助或競賽得
獎實績，經審查同意後，得增加不超過核定補助款50%之補助款
(申請人仍應編列相應之自籌款)



創業補助-補助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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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科目 人事費

設備租賃費

活動場地租金
及布置費

廠商補助款不得
超過各廠商計畫
經費之50%

•公司正職員工
顧問輔導費

消耗性器材
及原材料費

設備使用費

委託勞務費

辦公場域
租金

員工教育
訓練費

•外部講師、實體與
線上課程等費用

•不包含常設性
展示場地支出
及事務性設備
購買。

•計畫需求之顧問

•不含事務性
耗材

•非事務性設備

•非事務性設備
•含軟體授權..等

•如：市調..等

•公司設立登記地
•不得兼為住家用

1

29

56

3

4

8

7



創業補助-申請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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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應具備下列資格：

1.在我國設立登記之公司或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，其設立

登記未滿5年。

2.資本額未超過新臺幣8,000萬元。

3.申請之創業計畫未獲得其他政府機關補助。

申請人應將其公司或商業登記於高雄，
且最遲應於核定補助函所定期限屆滿前為之。



創業補助-申請應備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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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本書表

 最近1年會計師簽證查核報告書

 創業計畫書(紙本2份) 

 勞保證明

 參與計畫人員之個資同意書

 國稅局及稅捐稽徵處「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」
(申請公司)

 其他文件
(如：若申請辦公場域租金，於申請時檢附相關租約文件)

※若為影本，請加蓋公司大小章

參考申請須知P.2 “應備申請資料”



創業補助-審查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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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計畫目標(明確的技術創新構想或市場開發規劃)

 產品與服務說明

 商業模式與推動策略

 實施方法與步驟

 計畫之可行性

 申請廠商執行能力與團隊實績

 計畫之預期效益與對於公司發展之影響

 計畫人力及經費編列之合理性

 公司在高雄之營運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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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
行政作業說明



作業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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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會6

計畫申請

109年1月31日
至

4月30日17:00止
以送達為準

簡報中

回覆書審意見

e-mail通知

(5個工作天)

文件審查 書面審查1 2 計畫補件3 4

審查會議5 核定簽約7 執行撥款8

e-mail通知

預計

109年6月下旬



簽約及補助款撥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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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約

應於補助核定函所定期間簽訂補助契約，若未依時簽約者，
本局廢止核定函。

補助款撥付

簽約完成撥付50%、期末結案完成撥付50%


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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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一申請人或其負責人獲本補助之計畫，同一時期以補助
2件為限。

 試營運場域→高雄市所轄之行政區

 計畫結束後3年內，配合成效追蹤、成果展示活動

 成果產生之日起2年內，仍須在我國境內生產

 研究成果歸屬申請廠商



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
－ 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9樓

－ 聯絡人：廖軒敏小姐

－ 電話專線：(07) 336-8333#2895

 補助辦公室（資策會地方創生服務處 南區產業中心）

－ 地址：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3樓之3（高雄軟體科技園區B棟）

－ 聯絡人：黃彥翔先生、許雅鈞小姐、丘韻梅小姐

－ 電話專線：(07) 966-7232、 (07) 966-7211、(07)966-7212

－ 傳真專線：(07) 339-1170

－ E-mail：khavr＠iii.org.tw

收件與服務窗口
※計畫相關資料及文件，可至
•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網站 https://edbkcg.kcg.gov.tw/
• KOSMOS 體感奇點網站 https://www.kosmos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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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edbkcg.kcg.gov.tw/
https://www.kosmos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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